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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继续推进公司战略转型，助力推动文旅产业发展，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丙方”）与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阆

中市政府”或“甲方”）、阆中古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旅发公司”

或“乙方”） 于 2018 年 9 月 19 日在成都签署《阆中国际文化旅游项目投资合作

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协议》”）。各方就共同投资、开发及运营阆中国际文

化旅游项目拟成立两家合资公司： 

1、甲方和乙方将通过乙方与丙方或丙方指定的关联方共同出资成立新华联

阆中古城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

称“合资公司 1”），并由合资公司 1 负责 5A 级景区阆中古城旅游区（以下简称“合

作区域 1”）的开发、运营，与丙方就合作区域 1 开展投资合作。合资公司 1 注

册资本拟定为人民币 33,000 万元，其中公司以现金出资 17,000 万元，持股比例

为 51.5%；旅发公司以房屋所有权和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 16,000 万元，持股

比例为 48.5%。 

2、甲方和乙方将通过乙方与丙方另行共同出资成立的一家合资公司（以下

简称“合资公司 2”）负责甲方辖区内东大门-灵山区域及东山-白塔区域的相应区

域（以下简称“合作区域 2”）的开发、运营的模式，与丙方就合作区域 2 开展投

资合作。合资公司 2 注册资本拟定为人民币 50,000 万元，其中公司以现金出资

35,0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70%；旅发公司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 15,000 万元，

持股比例为 3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



 

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合资公司 1 和合资公司 2 的设立尚

需办理工商登记手续。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1、阆中市人民政府 

住所：阆中市七里开发区巴都大道 85 号 

负责人：杨德宇 

2、阆中古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阆中市七里新区巴都大道 77 号 2 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小东 

成立日期：2012 年 5 月 30 日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旅游项目投资、建设；文化和旅游产品开发、策划；百货、纺织、

服装及日用品、工艺艺术品、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零售；酒店、餐饮管理，展

览展示及会议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茶水服务，文化咨询，医疗、医药咨询服

务。 

旅发公司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四川阆中名城经营投资有限公司 9,000 90% 

阆中市土地储备中心 1,000 10% 

合计 10,000 100% 

四川阆中名城经营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为阆中市土地储备中心、中国农发重

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和阆中市国有资产管理中心，持股比例分别为 48.81%、

30.14%和 21.05%。旅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阆中市人民政府。 

旅发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合资公司 1 名称：新华联阆中古城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 

注册资本：33,000 万元 

经营范围：待定（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定的内容为准） 

股东、出资额、出资比例及出资方式：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公司 17,000 51.5% 现金（自有） 

旅发公司 16,000 48.5% 

旅发公司以位于阆中市火药局街、

北街、合璧井巷、武庙街商业房地

产及位于大东街的住宅等房屋所有

权和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
注 1

 

合计 33,000 100% - 

注 1：旅发公司以资产出资，出资资产以 2018 年 7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经中京民信（北京）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市场法评估，评估值为 16,193 万元人民币（因历史原因，标的资产无账面价值），经

多方协商最终确定出资资产作价 16,000 万元作为旅发公司对合资公司 1 的出资额。出资资产运营情况良好，

其中“火药局街 16、18 号”、“北街 83-93 号”、“合璧井巷 6 号”、“武庙街”房地产权证书齐全，并已全部设

定抵押，“大东街”房地产的产权证书正在办理之中；出资资产不涉及诉讼、仲裁等相关事项。 

2、合资公司 2 名称：待定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待定（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定的内容为准） 

股东、出资额、出资比例及出资方式：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公司 35,000 70% 现金（自有） 

旅发公司 15,000 30% 
旅发公司以合作区域 2 内获得丙方书

面认可的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
注 2

 

合计 50,000 100% - 

注 2：旅发公司以合作区域 2 内获得丙方书面认可的土地使用权作价 15,000 万元进行出资，具体出资

资产尚未明确，最终以届时确定的出资资产的评估值为依据协商定价。 

四、 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政府 

乙方：阆中古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丙方：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作模式 

甲方和乙方将通过乙方与丙方或丙方指定的关联方（丙方或丙方指定的关联

方以下合称“丙方”）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 1 并由合资公司 1 负责合作区域 1 开

发、运营的模式，与丙方就合作区域 1 开展投资合作。丙方安排合资公司 1 在乙

方按本协议约定将出资资产作价出资注入合资公司 1 且甲方按照《投资协议》约

定对合资公司 1 进行授权后，按照经甲方批准的开发方案在出资资产中选取不少

于 3 处出资资产打造新的旅游景点，以使合作区域 1 具备更多的层次丰富的产品



 

和吸引力，继而发展成为集古迹游览、街巷休闲、院落度假等为一体的旅游度假

圣地。 

甲方和乙方将通过乙方与丙方另行共同出资成立的合资公司 2 负责合作区

域 2 的开发、运营的模式，与丙方就合作区域 2 开展投资合作。乙方和丙方将通

过合资公司 2 对合作区域 2 进行投资、开发，将该区域中的东大门-灵山区域打

造成一个集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具有仿古风貌的旅游区域，并将该

区域中的东山-白塔区域建成为一个集文化和休闲为一体的新景区。 

（三）注册资本及出资方式 

合资公司 1 注册资本拟定为 33,000 万元，其中公司以现金出资 17,000 万元，

持股比例为 51.5%；旅发公司以房屋所有权和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 16,0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48.5%。 

合资公司 2 注册资本拟定为 50,000 万元，其中公司以现金出资 35,000 万元，

持股比例为 70%；旅发公司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 15,0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30%。 

（四）公司治理 

合资公司 1 设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董事会由股东会选举乙方

和丙方推荐的 7 名董事共同组成，其中，4 名董事由丙方推荐，3 名董事由乙方

推荐；设董事长 1 人，由董事会选举丙方推荐的董事担任；副董事长 1 人，由董

事会选举乙方推荐的董事担任；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乙方和丙方各自有权推

荐 1 名监事，乙方推荐的监事担任监事会主席，另外 1 名监事由合资公司 1 的职

工代表担任；设总经理、财务总监及财务副总监各 1 名，副总经理若干名，其中

总经理及财务总监由董事会聘任丙方推荐的人选担任，财务副总监和至少 1 名副

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乙方推荐的人选担任。 

合资公司2董事会由股东会选举乙方和丙方推荐的 7名董事共同组成，其中，

5 名董事由丙方推荐，2 名董事由乙方推荐。设董事长 1 人，由董事会选举丙方

推荐的董事担任。除协议另有约定外，合资公司 2 的组织架构、公司治理、运营

管理、后续投资及人员安置等事宜应按照协议有关合资公司 1 的相关约定设置及

执行。 

（五）一般违约责任 

1、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如果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规定，违约方应

赔偿守约方因该违约而遭受或者产生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成本、费用、损



 

失和责任，并按实际履行的原则，继续履行本协议。 

2、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若因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任何一条的陈述和保证、

执行或其他约定，而使其他方蒙受任何损失，则违约一方应就守约方蒙受的一切

损失向守约方做出足额赔偿，并应向守约方支付相当于该等赔偿金额 10%的违约

金。 

（六）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经各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后生效。 

（七）非现金出资的定价政策 

合资公司 1 中，旅发公司以资产出资，根据评估值经多方协商最终确定作价

16,000 万元，成交价格与评估值不存在较大差异。 

合资公司 2 中，旅发公司以合作区域 2 内获得丙方书面认可的土地使用权作

价 15,000 万元进行出资，具体出资资产尚未明确，最终以届时确定的出资资产

的评估值为依据协商定价。 

五、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四川阆中古城是中国四大古城之一，位于阆中古城位于四川盆地东北缘、嘉

陵江中游，历史文化厚重、区位优势突出，自然资源丰富，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

资源，为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本次投资合作能够进一步落实公司文旅转

型战略，扩大文旅业务版图，拓展文旅业务规模，提升公司文旅资产质量，提高

公司文旅业务的业绩贡献，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动力，促进

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本次投资合作可能存在因政策变化、合作方的履约能力、出资资产的权利限

制未能妥当解除、各方应当解决的问题未能及时解决、后续投资开发所需资金未

能落实到位等而导致协议约定内容延迟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相关协议文本。 

特此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9 月 20 日 




